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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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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

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

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
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
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伟大历史变革。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

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
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
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
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
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

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
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
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
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
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
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
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
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
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

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
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
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
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
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
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

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
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
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

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
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
责。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

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
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
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
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
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
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
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
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
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
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
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
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
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

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
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
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
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
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

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
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
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
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
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
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
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
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
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
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
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

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
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
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
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
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

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
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

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
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
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

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
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

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
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
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
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

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
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

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
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
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

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
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

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

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
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
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

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
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
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
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
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
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八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

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
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

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
饲养自留畜。
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

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
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经济。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

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
济的发展。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

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
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
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
外。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

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
源。
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

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

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
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
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
给予补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
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

理地利用土地。
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

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

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
理。
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

圣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

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
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

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

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
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

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
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
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
改进劳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

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
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
生活。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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